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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党建创新成果入选全国示范案例
□记者 姜琰 文/图

“红色引擎”激活“绿色动能”

活动现场

盐城晚报讯 11 月 7
日，第五届党建创新成果展
示交流活动在深圳举办，全
国机关党建工作者齐聚改
革开放前沿，共探党建创新
路径。盐城市委市级机关
工委报送的《“红色引擎”激
活“绿色动能”——以高质
量机关党建优化营商环境
的创新与实践》，成功入选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类
别“全国十大示范案例”，并
成为全省唯一现场展示交
流的案例。

据悉，本次活动聚焦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推
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

“修好‘三门课’，加强年轻
干部教育引领”三大主题，
自今年 5 月启动以来，共征
集 769 个优秀案例，精选三
个类别的十大示范案例进
行现场展示。

今年以来，市委市级机
关工委锚定我市优化营商
环境中心任务，坚持党建引
领，推动市级机关各级党组
织抓实党建促改革、促发
展，以精准化驱动要素供
给，破解“供需错配”难题，
以梯次化助力企业培育，厚
植“成长壮大”沃土，以生态
化引领产业融合，激活“内
核聚变”动能的生动实践，
实现党建与营商环境建设
双向赋能、同步提升。

全国药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相聚盐城

11 月 8 日，2025 年全国家庭
药师居家药学服务规范与实践学
术研讨会暨扬州大学药学学术大
会在江苏盐城举行，全国药学领
域专家学者、政府相关部门人员、
一线家庭药师研讨交流居家药学
服务方面的政策进展、居家药学
服务规范标准、居家药学服务科
研与实践、常见慢性病管理技能
等，合力共推居家药学服务高质
量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老龄化进程加
快和慢性病患者居家治疗需求的
日益增长，居家药学服务作为一种
将专业药学关怀延伸至家庭的新
型服务模式应运而生。家庭药师
居家药学服务是通过家庭药师走
进基层、走进患者家庭，提供个性
化、全过程的药学服务，既有效提
高患者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也
优化了医疗资源配置。盐城市第
一人民医院院长、大会主席邓义军
表示：“举办研讨会旨在进一步提
升各地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质
量，推动促进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
务工作推广实施，推动药学服务上
下协同高质量发展，为人民群众更
高水平的健康需求提供药师力量，
贡献药师智慧。”

扬州大学副校长、大会主席龚
卫娟在致辞时表示：“我们希望借

助学术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家庭
药师居家药学服务学术水平，提升
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实践技能，
进一步推动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
务水平提升，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制
定出台更多有利于家庭药师居家
药学发展的政策举措。”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家庭药师居家药学服务工作，陆
续出台了推动居家药学事业高质
量发展一系列政策文件。2024年
12 月，江苏省卫生健康委组织起
草制定了地方标准《家庭药师居家
药学服务规范》（以下简称标准）。
该标准的出台，为江苏医疗卫生机
构规范、统一、高效地开展居家药
学服务提供了权威的技术支撑和
工作指南，标志着江苏省居家药学
服务进入了标准化、规范化的新阶
段，对保障人民群众居家用药安
全、有效、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农工党中央健康委委员、扬州
市政协委员讲堂-处方点评面对
面项目负责人、扬州大学附属医院
主任药师黄富宏在会上对标准进
行了解读。他说，“家庭药师开展
居家药学服务，不仅是保障公众用
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优
化医疗资源配置、应对慢性病挑
战、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不可或
缺的一环。”

江苏省地方标准《家庭药师
居家药学服务规范》的制定与出
台，是响应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满足群
众多元化健康需求的重要举措。

“标准不仅为家庭药师开展居家
药学服务提供了权威、统一、规范
的技术指引，更构建了一套完整
的服务质量管理体系。”黄富宏表
示，未来，药师还要与时俱进，依
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
沿技术，推动药学服务向智能化、
精准化迈进，为患者提供全方位全
过程药学服务。

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医药
教育协会、扬州大学、《中国药业》
杂志、江苏省医药职业学院等主
办，盐城市第一人民医院、扬州大
学附属医院、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临
床合理用药专业委员会、扬州大学
中医药学院、扬州大学科协、盐城
市药学会等承办。会议聚焦家庭
药师居家药学服务规范和实践，交
流研讨新形势下家庭药师居家药
学服务规范标准、实施路径、居家
药学服务能力提升、家庭药师岗位
胜任力培训实践、医联体医共体家
庭药师一体化、完善基层药品联动
机制、交流分享全国各地家庭药师
居家药学服务实践经验。

张琳琳

住房公积金政策“快问快答”

问：打算购买一套住房，可以既
提取公积金账户余额又申请公积金
贷款吗？

答：在本市域内购买自住住房，
缴存人符合本市购房提取条件和贷
款条件的，可以同时提取公积金账户
余额，并申请公积金贷款。

注：如果缴存人是非正常缴存比
例的单位职工或灵活就业人员的，提
取公积金账户余额会影响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额度，建议贷款发放后再办
理购房提取业务。

问：申请公积金贷款对首付款有
没有什么要求？贷款最高能贷多少？

答：以家庭为单位，首次申请公积金
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15%；二次申
请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20%。

在本市域内购买自住住房的，夫妻
双方均符合贷款条件的，最高可贷额度
为120万元；仅个人符合贷款条件的，最
高可贷额度为80万元。

注：该贷款额度不适用于办理“商转
公”贷款。

问：我是自己缴存的公积金，名下
的公积金贷款还有5万元就还完了，请
问能暂停缴存公积金吗？

答：公积金贷款主借款人是灵活
就业人员的，贷款未结清前，需要一
直缴存公积金。待公积金贷款结清
后，可停止缴存。

灵活就业人员自公积金贷款发
放后，出现连续 3 个月或累计 6 个月
未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视为
贷款违约。自上述行为发生之日起，
在每期贷款还款日，灵活就业人员仍
存在欠缴行为的，按当期应还贷款本
息总额（不含罚息）的 20%计收违约
金。灵活就业人员拒不履行缴存义
务 或 拒 绝 缴 纳 违 约 金 ，视 为 严 重 违
约，管理中心可依法提前收回公积金
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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